厦门建行“电子凭证库和电子签章系统”信创改造和灾备建设项目采购需求说明书

第1章 项目任务内容、范围
1.1项目目的
按照总行要求，完成“电子凭证库和电子签章系统”信创改造和灾备建设工作
1.2项目背景
根据监管要求，厦门建行代理财政集中支付业务系统属于A2类重要信息系统，系统包括银行端业务系统和外采的电子凭证库系统、电子签章系统。其中银行端业务系统已于2025年12月完成信创改造并投产。
按照总行信创工作部署要求，一级分行代理财政集中支付业务相关系统外采部分，应于2026年完成信创改造、上云及灾备建设。
1.3业务现状
目前分行目前使用的电子凭证库系统、电子签章系统均为非国产化，无灾备系统。
1.4范围概述
电子凭证库系统。电子签章系统。
1.5功能范围
此项目为信创产品升级，不涉及用户流程及功能范围的变更。  
1.6数据范围
此项目为信创产品升级，不涉及数据需求范围的变更。
1.7区域/机构范围
此项目为信创产品升级，不涉及区域/机构/渠道范围的变更，各应用维持原状不变。
第2章 项目需求
2.1.1按照厦门建行的代理财政业务要求，提供符合厦门市财政局技术规范的电子凭证库系统和电子签章系统信创产品。产品不影响当前分行代理财政集中支付系统银行端系统的业务功能。
2.1.2按照厦门建行的技术架构完成电子凭证库系统和电子签章系统的云上部署，包括系统测试、部署实施、上线支持、参数配置及运行保障等。
2.2按照厦门建行的技术要求完成电子凭证库系统和电子签章系统的灾备系统建设。
第3章 [bookmark: _GoBack]项目组织
项目过程中至少安排2名工作三年以上、参与过两个以上项目、熟悉Tomcat中间件、高斯数据库、JAVA语言开发的工程师参与本次项目的实施工作,人员资质应经甲方同意后方可入场，项目期间发生人员变动须征得甲方同意。
第4章 项目的里程碑及生命周期
按照厦门建行要求的时间完成本项目的投产上线工作。
第5章 项目所需资源
1.产品定版
提供本项目用到的电子凭证库系统和电子签章系统信创版本产品最终版本。
2.文档要求
按甲方的要求提供文档。
3.应急处理方案
提供完整可行的应用级应急处理方案，包含系统上线切换应急以及上线后日常应急处理。
第6章 相关技术培训
项目实施周期内，对甲方相关技术开发、运维人员及业务人员进行各类现场培训,包括并不仅限于系统使用及系统运维等培训。
第7章 项目验收标准及流程
在系统全部功能上线无故障运行三个月后，经过双方人员签字确认，视为验收通过，验收期不超过4个月。
若甲方对系统验收存在异议，乙方应在3个工作日内提出解决方案，并立即组织整改。整改完成后由双方重新组织进行验收。
第8章 售后技术支持
上线运行验收通过后，乙方对应用系统提供一年的免费维护服务。
系统故障分为严重、一般、轻微三个等级，乙方应根据系统故障的不同级别，提供不同的故障响应及解决服务：“严重”为系统无法运行或基本无法运行，或系统重要功能失效或基本失效；“一般”为系统可以运行，但非重要性功能的使用受到限制；“轻微”为其它轻微影响系统使用的故障。
乙方应对甲方报告的系统故障做出及时响应： 
对于严重级别故障，乙方应立即派出高级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维修，与此同时，乙方技术支持人员应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尝试排除故障；乙方派出的高级技术人员应当在  1  小时内（从甲方故障报告时间起算，下同）到达故障现场，乙方应承诺在收到故障报告后  4   小时内恢复系统正常运行。
对于一般级别故障，乙方应立即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尝试排除故障；如故障在  3   小时内无法排除，乙方应立即派出高级技术人员在   8  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进行维修，乙方应承诺在收到故障报告后  12   小时内恢复系统正常运行。
对于轻微级别故障，乙方应立即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尝试排除故障；如故障在   4  小时内无法排除，乙方应在 10  小时内派出技术人员到达故障现场进行维修，乙方应承诺在收到故障报告后  24  小时内恢复系统正常运行。
对于无法现场解决的故障，乙方应当按照甲方要求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乙方应提供7×24小时的电话、网络等远程支持服务，对甲方在系统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般性问题提供咨询解答。
因为政策性原因，需要对本系统的应用软件进行相应的修改，乙方应在接到厦门建行通知两日内，根据厦门建行的具体时间和实施要求，到厦门建行免费进行相关修改工作。
第9章 其他
